長庚大學物品搬運單
一式一聯申請單位

成本代號

聯絡電話

希望完成日

申請單位主 管

申請人

物 品 名 稱
（數量單位）
需檢附物品圖面如附


搬運地點應附文件
□位置搬移現置地點:
新置地點:
□報廢品(請附呈准減損單)
□閒置品、移轉品(請附呈准文件)
□其他(請說明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例如：核准簽呈..)
□無


告知事項
1. 委託搬運僅限學校資產物品，私人物品請自行搬運。
2. 請完整填寫搬運物品：財產編號、名稱、數量、位置等資料。
3. [bookmark: _GoBack]搬運當日，申請單位須派員引導、指示及確認搬運物品數量，並陪同至新置地點。
4. 未搬運前，物品請勿堆置於公共區、垃圾桶或垃圾壓縮機旁。
□已詳閱並同意遵守上開所有告知事項。(請於□內打勾)

管理單位
□校內人力搬運
□可使用電梯	□無法使用電梯 □自行派工

□委外搬運
搬運金額：	元（檢附報價單、證明文件）費用說明：

□取消搬運：

委外搬運：
搬運金額：	元(逾2萬元以上，請上簽呈核准後辦理)申請單位確認：□同意搬運	□不同意搬運
院(處)長：	主管：	申請人：
預排日期

搬運完成請簽收：



(總務處、單位確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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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單位結案
組長：	經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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